
—1—

苏教办体艺函〔2023〕1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春季学期
学校体育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：

根据《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学校防控组、综合工作组关于

印发<江苏省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苏校防组〔2023〕2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当前学生体质健康状

况和病毒流行趋势，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安全管理，保障学生

身心健康，现就做好2023年春季学期学校体育工作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科学筹划中考体育与健康科目测试工作。各地要高度重

视新冠疫情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，科学筹划和做好中考体育各

项工作。2023年各设区市中考体育正常实施，但应对现场测试内

容进行适当调整，可调减体能耐力类考试项目（女子800米、男

子1000米跑、100米游泳、3分钟跳绳等），调减项目不计分或统

一计满分。对部分因感染新冠病毒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由各设

区市制定相应免考或补考办法，并于2月18日前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二、全面做好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摸底工作。学生在感染新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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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毒康复后，身体机能普遍下降，加之寒假期间部分学生体育锻

炼不持续、不系统，对春季学期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要

求。各地各校应于开学前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摸底工作，对2022

年12月以来，新冠病毒感染及已康复的学生进行筛查登记，实施

精准管理。开学前后，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和安全提示，严防运

动锻炼过程中出现意外。要对校园急救人员、设备的配置进行摸

底排查，加强急救人员培训，及时添置更新急救设备。高等院校

和较大规模的中小学校要根据本校实际，在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校

医院（医务室）、宿舍区等场所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（CED），做

好应急救护准备工作。提醒学生在出现气促、呼吸困难、胸闷、

心跳异常、冒冷汗、心区疼痛（胸或背痛）等身体不适情况时，

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及时报告就近教师。

三、科学设计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内容。各级各类学校要结

合新冠病毒的传播及治愈特征，在开学前及时做好体育与健康课

程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。对于不同健康状况、体能状况及阳康后

恢复期学生开展分类施教、科学施教，提出不同的课堂要求。原

则上，应普遍开展中低强度的身体活动，暂不宜开展大强度、长

时间、高对抗的体育运动。注意减少过度聚集，避免交叉感染。

合理安排运动时长和强度、密度，合理设置过渡期、适应期、恢

复期，让学生从身体上、心理上逐步适应正常的体育教学。加强

课中医务监督，对突发情况及时科学处理，特别是在开学两周内

不适宜进行男生1000米跑、女生800米跑等耐力性运动，在后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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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该类运动过程中，要做好实时监控，做到循序渐进。

四、有序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和竞赛。大课间体育活动可按照

行政班级或体育课教学班级组织开展，由体育教师指导学生体育

锻炼的强度和时长，进行科学锻炼。课外体育活动可结合实际错

峰、错时开展。高强度、高对抗的体育竞赛和课余训练活动，原

则上开学后两周内不适宜组织，在后期的该类活动过程中，要做

好医疗卫生保障工作。鼓励学校在开学初组织学生开展趣味性、

低强度的身体活动，以活跃校园体育文化氛围。

五、加强组织管理和宣传教育。各地各校要充分考虑新冠病

毒和春季流行病叠加的影响，通过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和锻炼活

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。要加强宣传教育，利用校内宣传栏、广播

站、标语、微信等形式，强化学生科学锻炼的意识，帮助学生做

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要加强家校联动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引导家长科学认知新冠康复后逐步加强运动是提高学生自身免

疫力的有效措施。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2月2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